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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事审判精要》是一套实践型开放性的学术著作，由上海市三级法院审判经验较为丰富的资深
法官编写。
“丛书”素材虽多取自于上海法院审判之实践。
研究视野却不囿于上海之一域；目标虽着眼于服务司法实践、社会公众之需求。
研究内容却不局限于实证之分析，具有一定的法学理论深度和理论研究成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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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涉外篇
　第十四章 涉外海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
　　第一节 涉外海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的法律依据及可采方式
　　第二节 涉外海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方式的类型分析
　　第三节 涉外海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方式选择适用原则与规则
　第十五章 涉外案件证据的审核和认定
　　第一节 涉外案件证据审核认定的一般规定
　　第二节 域外形成证据的公证认证程序
　　第三节 港、澳、台地区形成证据的证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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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涉外海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第二节 国际公约的适用
　　第三节 海运惯例的适用
本书引用各类法律文本缩略用语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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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至于为何托运人和提单持有人都享有诉权，却不会导致承运人面临双重赔偿的疑问，通过对
“诉权”含义的解释，就不难理解这个问题了。
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通说认为，诉权是指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益的权利。
诉权是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的基本权利，当事人有了诉权，才能向人民法院提出保护其民事权益的请
求，才能有诉。
诉权具有双重含义，即诉权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
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指当事人在程序上向法院请求行使审判权，以保护自己合法民事权益的一种权
利。
主要包括起诉权（含被告的反诉权）以及应诉权。
正是因为程序意义上诉权的存在，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才有了程序方面的根据。
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指当事人请求法院通过审判强制实现其民事实体权益的权利，是基于民事实体
法的规定产生的。
主要包括胜诉权和申请强制执行权。
当事人行使程序意义上的诉权的最终目的是保护自己的民事实体权益，即实现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因
此，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与实体意义上诉权，两者相辅相成，是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共同
构成了诉权的完整内容。
据此，提单转让后就运输途中产生的货损货差，托运人与提单持有人分别独立享有的诉权，是程序意
义上的起诉权。
但享有程序意义上的起诉权，不等于必然享有实体意义上的胜诉权。
托运人或者提单持有人谁能够通过起诉，从承运人处获得实际赔偿，即实现实体意义的胜诉权，还要
取决于谁能够证明损失的存在。
具体而言，如果提单持有人先依据提单法律关系向承运人提起货损货差之诉，并实际获得赔偿后，就
丧失了通过贸易合同关系要求托运人（贸易合同的卖方）赔偿货损货差的依据。
也就是说，为履行贸易合同的货物在运输途中产生了货损货差，托运人却并没有因此遭受损失。
此时，虽然托运人就运输途中产生了货损货差这一事实所享有的程序意义上的起诉权仍然存在，但如
果他向承运人提起了违约之诉，会因为无法证明他遭受了实际损失而不能获得实体意义上的胜诉权。
反之亦然。
如果提单持有人选择通过贸易合同关系从托运人处就货损货差获得赔偿，那么托运人向提单持有人（
贸易合同的买方）实际赔付后，再向承运人提起违约之诉的，就因为能够证明承运人的过错导致其遭
受了实际损失，而可以实现实体意义上的胜诉权。
这时即使提单持有人再凭提单向托运人提起货损货差之诉，也会因其损失已经被弥补而无法实现实体
意义上的胜诉权。
如果托运人与提单持有人在行使程序意义上的起诉权的时间上没有先后，即两者同时起诉的，这也没
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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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事审判精要》是法官智库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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